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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審計部函報：派員調查經濟部、雲林縣政府及嘉

義縣政府辦理「加速辦理地層下陷區排水環境改

善示範計畫（綜合治水）」執行情形，據報核有

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等情案。 

貳、調查意見 

經濟部水利署為配合行政院「振興經濟新方案－擴

大公共建設」下之防洪治水及農漁村再生等目標，並延

續該署於97年以前執行「國土復育策略方案暨行動計畫」

項下椬梧
1
滯洪池工程計畫及期間對於臺灣西南部沿海

地層下陷區國土復育規劃成果，計畫將淹水嚴重之雲林

縣椬梧地區列為示範區域，進行綜合治水及地貌改造等

工作，於97年11月25日研提「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

資計畫－加速辦理地層下陷區排水環境改善示範計畫」

報經行政院於98年2月24日核定，執行期程為98至101年

（嗣後修正為98至100年）。其中由水利署委託雲林縣政

府辦理之椬梧滯洪池工程（契約金額1億4,300萬元）執

行過程，據報核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情事，前經審計

部依審計法第69條規定，於103年5月1日以台審部四字第1

034000636號函通知經濟部；審計部臺灣省雲林縣審計室並

以103年5月6日審雲縣三字第1030001411號函通知雲林

縣縣長查明妥處在案。嗣雲林縣政府以103年6月13日府水

工一字第1030091769號、同年7月21日府水工一字第103

7914637號及同年8月28日府水工一字第1037918201號函

復查處結果，經審計部審核，認雲林縣政府迄未對該部

臺灣省雲林縣審計室所提意見研提具體改善措施，亦未

                                      
1
 「椬梧」為口湖鄉舊部落地名，因遍生椬梧樹而得名。「椬」為一合字，因電腦文書不易繕

打，故部分標案或紀錄多以「宜梧」植稱，本案除以引號標示原特定名稱，仍以行政院核

定之「椬梧」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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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缺失事實覈實檢討關人員疏失責任，顯有未為負責之

答復及答復不當等情事，爰依審計法第20條第2項規定報

院處理。案經本院調查竣事，謹臚陳調查意見如次： 

一、雲林縣政府水利處放寬資格，使景觀顧問業得以參

與「宜梧滯洪池委託設計技術服務案」競標，尚難驟

認有違政府採購法及工程會等相關函釋，惟該府審

標時，竟未發現分包廠商專業技師切結書內容與其執

業執照所載執業方式顯不一致，洵有疏失 

(一)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為提高技術

服務品質，於 91 年 7 月 3 日函頒「公共工程專業

技師簽證規則」。本案椬梧滯洪池工程係為改善雲

林縣口湖鄉椬梧地區淹水情況，規劃開發蓄積量約

250 萬立方公尺之滯洪池，為綜合治水之減洪措施

，其工作內容包括滯洪池及湖口橋改建等水利與橋

梁工程之測量設計，並需做相關水理演算及結構分

析，顯具有高度專業性，且依上揭技師簽證規則第

5 條第 1 項第 5 款
2
規定，蓄水工程應交由專業技師

實施技師簽證，而為確保工程設計品質，審標時尤

應確認廠商是否具備履行契約之能力。 

(二)雲林縣政府於 99 年 6 月 3 日接受經濟部水利署（

下稱水利署）委託辦理椬梧滯洪池工程之細部設計

工作，同年月 11 日原簽准依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採限制性招標公開評選優勝廠商

                                      
2下列各類公共工程，應實施技師簽證：  

 一、道路運輸工程：包括公路及市區道路。  

 二、軌道運輸工程：包括鐵路、高速鐵路、捷運系統及輕軌運輸系統。  

 三、機場工程。  

 四、港灣工程。  

 五、水庫及蓄水工程。  

 六、電業設備工程：包括發電、輸電及配電工程。  

 七、海岸、河川整治及水利工程。  

 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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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辦理「宜梧滯洪池委託設計技術服務案」勞務

採購，並以滯洪池屬「水利工程」類別，訂定投標

廠商資格為建築師事務所、技師事務所、工程顧問

公司。惟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99 年 6 月 14 日以「宜

梧滯洪池委託設計技術服務案」屬「景觀」相關專

業技術服務之範圍，函請該府放寬投標資格，該

府為考量擴大廠商參與，爰於同年月 17 日簽准於

招標文件放寬投標資格，增列「依法令得提供技術

性服務之自然人或法人」，惟滯洪池及橋梁改建工

程實質涉有水利及結構工程專業問題，應實施技

師簽證，該府乃於招標公告「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

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欄位中，登載為「

是」。 

(三)據審計部函報，依政府採購法第 51 條第 1 項規定

：「機關應依招標文件規定之條件，審查廠商投標

文件，…」又依「宜梧滯洪池委託設計技術服務案

」之投標須知第 16 點第 1 項規定，投標廠商投標

時應檢附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技師執照等證

明文件。本案得標廠商青境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下

稱青境公司）屬景觀、室內設計業，並非工程技術

顧問公司，未領有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亦未

置相關專業技師，為參與本案投標，遂於投標文件

服務建議書中另以鴻成水利技師事務所執業技師

郭○○，以及建巨土木結構技師事務所執業技師楊

○○切結「受聘」於青境公司，顯然違反技師法第

7 條第 2 項前段「技師僅得在同一執業機構執行業

務」規定。且該府於 99 年 7 月 6 日審查投標廠商

資格時，僅以青境公司檢附之「台北縣政府營利事

業登記證」、「經濟部公司執照」及服務建議書所

附水利技師與土木結構技師切結等文件，即審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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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資格符合招標文件規定，續於 99 年 7 月 7 日

評選其為優勝廠商，同年月 23 日完成議價決標，

核與政府採購法第 51 條第 1 項、工程技術顧問公

司管理條例第 3 條
3
、第 4 條

4
及投標須知第 16 點第

1 項之規定有違。 

(四)詢據雲林縣政府水利處處長林○○表示： 

１、「宜梧滯洪池委託設計技術服務案」工作內容中

之解說公園及緩衝綠帶兩大項目，確實屬於景觀

工程顧問公司營業項目，本案得標廠商青境公司

係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第 3 條:「本辦法所稱技術服務，指工程技術顧

問公司、技師事務所、建築師事務所及其他依法

令規定得提供技術性服務之自然人或法人…」規

定參與投標。 

２、按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下稱經建會）90 年 3

月 7 日都(90)字第 01022 號函載明:「屬景觀相

關專業技術服務之勞務採購，不得不當引用或擴

大解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限制景

觀專業技術服務公司投標資格。」又工程會 90

年 6 月 18 日工程企字第 90022796 號亦函示：「景

觀專業技術服務案之業務範疇為『從事自然及人

造景觀環境之規劃、設計、施工、監造、養護、

經營管理及調查、分析、評估、保育、復育、計

畫管理等業務』各機關辦理該勞務採購案，應注

                                      
3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第 3 條：「本條例所稱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指從事在地面上下新

建、增建、改建、修建、拆除構造物與其所屬設備、改變自然環境之行為及其他經主管機

關認定工程之技術服務事項，包括規劃與可行性研究、基本設計、細部設計、協辦招標與

決標、施工監造、專案管理及其相關技術性服務之公司。」  
4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第 4 條「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之營業範圍，得包括土木工程、

水利工程、結構工程、大地工程、測量、環境工程、都市計畫、機械工程、冷凍空調工程、

電機工程、電子工程、化學工程、工業工程、工業安全、水土保持、應用地質、交通工程

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科別之工程技術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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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其差異性，並不得不當限制競爭。」 

３、雲林縣政府考量前述函示，放寬投標資格，使非

屬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景觀顧問業可參與投

標，應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37 條第 1 款:「機關訂

定投標廠商資格，不得不當限制競爭」規定。該

府採購中心依招標文件所訂之投標廠商資格

「四、依法令得提供技術性服務之自然人或法

人」審查資格標；審查項目如下：外封套、拒絕

往來廠商、資格證明文件 1、自然人或法人登記

證件。2、納稅證明文件、投標廠商聲明書、廠

商參與公共工程可能涉及之法律責任之切結

書、服務建議書份數、電子領標憑據序號。審查

項目並無投標廠商須置專業技師欄位。青境公司

檢附「台北縣政府營利事業登記證」、「經濟部公

司執照」、服務建議書並檢附水利技師與土木結

構技師切結文件，自屬具有投標之基本資格。 

４、本案實質內容包含景觀工程、水利工程、營建工

程、土木工程、結構工程、大地工程、水土保持

工程、測量工程、環境工程等等，非單一技師事

務所或一般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所能獨立承攬，其

需實施簽證部分，自然須分包予相關之技師事務

所。而本案係採公開評選方式產生優勝廠商，其

「分包廠商團隊」專業素養及工作實績業已納入

評選項目，故該府於投標廠商基本資格之訂定、

審查及評選並無任何違失。 

(五)本案經雲林縣政府針對青境公司是否屬工程顧問

業函請工程會釋疑，嗣工程會 101 年 11 月 14 日工

程技字第 10100405240 號函釋，投標廠商青境公司

係依公司法合法設立之景觀、室內設計業(I503010)

，非「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所規範特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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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術顧問業(I101061)，惟查青境公司本非以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而係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

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3 條第 1 項之「…其他依法

令規定得提供技術性服務之自然人或法人」資格參

與投標，自無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可提供。至

郭、楊二位技師「受聘」於青境公司疑似違反技師

法，經雲林縣政府以 103 年 12 月 18 日府水工二字

第 1037927266 號函移請工程會核處，經工程會同

年月 23 日工程技字第 10300440520 號函復以，由

「財務收支審核通知事項辦理情形表聲復理由或

辦理情形欄指出，『…郭○○技師及楊○○技師乃

執行其所屬事務所對外承接業務，非謂設計承商聘

僱該二技師…』，該兩員技師如以其事務所名義參

與旨案設計技術服務案，尚難謂違反技師法第 7 條

第 2 項之規定。」 

(六)卷查二位技師於服務建議書中所附執業執照，其執

業方式係技師法第 6條第 1項第 1款
5
單獨設立技師

事務所或與其他技師組織聯合技師事務所，惟青境

公司服務建議書所附該二位技師切結書卻敘載：「

本人郭○○（楊○○亦同）受聘於青境工程顧問有

限公司，為承辦雲林縣政府辦理宜梧滯洪池委託設

計技術服務案之執業技師…」，確實容易予人該二

技師係受聘任職於青境公司，而於最有利標評選時

誤導評選委員之虞。 

(七)綜上，雲林縣政府水利處放寬資格，使景觀顧問業

得以「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5
 100 年 6 月 22 日修正後，為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法條內容如下： 

  技師應依下列方式之一執行業務：  

  一、單獨設立技師事務所或與其他技師組織聯合技師事務所。  

  二、組織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受聘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  

  三、受聘於前款以外依法令規定必需聘用領有執業執照之技師之營利事業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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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條第 1 項之「…其他依法令規定得提供技術性服

務之自然人或法人」資格參與「宜梧滯洪池委託設

計技術服務案」競標，尚難驟認有違政府採購法及

工程會等相關函釋，惟 99 年 7 月 6 日審標時除了

投標廠商基本資格外，更應注意本身不具專業技師

資格或未聘用專業技師之自然人或法人，究竟如何

提供技術性服務，竟未發現楊○○技師(建巨土木

結構技師事務所)、郭○○技師(鴻成水利技師事務

所)切結書內容與其執業執照所載執業方式顯不一

致，洵有疏失。 

二、雲林縣政府未落實審查設計廠商工程細部設計圖說

，致設計成果與實地現況差異過大，開工後變更設計

頻仍，延宕計畫完成時程；並遲延辦理滯洪池工程委

託監造技術服務勞務採購發包作業，致工程決標後

無法立即開工施作；復未有效督促施工廠商於邊坡坡

面完成時，及時覆蓋植生，致滯洪池土堤遭沖蝕之土

砂流入池內，造成滯洪池蓄水容量減少，而需另外設

置抽水機，始能勉強達計畫目標，均核有疏失 

(一)依縣（市）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20 點第 1

項第 1 款規定，為加強預算之執行，避免發生進度

嚴重落後，所列計畫於編定預算後，延續性計畫

應切實依照原定分年進度辦理，以前年度執行結

果如有進度落後情形，應積極檢討改善。 

(二)查雲林縣政府於 99 年 5 月向水利署爭取代辦椬梧

滯洪池之細部設計及施工（不包括抽水站工程），

經該署分別於 99 年 6 月 3 日及 100 年 1 月 4 日同

意委託該府辦理，並要求該府於 100 年 2 月 28 日

前完成委託監造技術服務案決標及辦理工程開工

，同年 12 月底前完工。惟查該府未按上開期程積

極推動辦理，遲至 100 年 2 月 18 日始簽准以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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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服務廠商方式辦理工程監造作業，同年 4月 26

日方決標予黎明工程顧問公司（下稱黎明公司），

並於同年 5 月 3 日簽訂委託監造技術服務契約，致

本工程於 100 年 3 月 3 日完成發包後，因無監造單

位審查品質、施工計畫書及負責現場監造工作，

工程直至 100 年 5 月 20 日始申報開工。 

(三)據審計部函報，本工程設計技術服務廠商青境公

司非屬主管機關許可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不具水

利工程設計專業能力，已如前述，該府理應更審慎

監督其履約管理，避免工程設計內容發生疏漏。惟

該府卻未嚴密監督設計廠商妥慎辦理工程細部設

計，並落實設計成果內容審查，即於 100 年 1 月 10

日檢具工程預算書報經水利署第五河川局（下稱五

河局）同意發包施工，以致本工程於同年 5 月 20

日開工後，其工程設計內容經承包商至工地測量放

樣比對結果，方察悉設計圖面與現場實地現況差異

過大、工區水位過高卻未編列抽排水費用等問題，

此揆諸該府於 100 年 12 月 26 日核定本工程第 1 次

契約變更設計改正數量，其中挖填方、回填方、近

運填方及土壤夯實費等數量增減比率高達 24％以

上，可堪認定。另工程承包商於 101 年 7 月詴挖後

，發現工址存有台灣電力公司埋設之高壓電線，嗣

於 101 年 9 月 17 日完成管線遷移後始得進場施作

，並於同年 10 月 21 日再辦理第 2 次契約變更設計

，契約金額由 1億 4,300萬元，變更增加為 1億 7,848

萬 5,479 元，101 年 12 月 17 日方申報竣工，較原

計畫 100 年底完成期限，延宕近 1 年。 

(四)又五河局於 99 年 10 月 15 日召開本工程設計審查

會議時，即有部分審查委員質疑滯洪池圍堤內外邊

坡僅以撒草籽及覆蓋稻草蓆植生等簡易方式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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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坡，需再詳細考量水流流路及臨水面易受沖刷、

坡腳是否考慮施作保護工等問題，惟該府認為本工

程易受沖蝕之入出流工附近皆已採鋼筋混凝土構

造加強保護，引水道入流口附近亦有設置排樁保護

坡腳，仍執意依原設計發包施工，卻未有效要求監

造單位覈實監督施工廠商於邊坡坡面完成後，及時

覆蓋植生，導致植栽生長情形不佳，坡面保護功效

不彰，於 101 年 12 月 26 日初驗時發現多處沖蝕溝

，以及滯洪池水面下高程量測結果挖方量與圖說不

符，此詢據該府水利處表示，該府曾以 101 年 6 月

1 日府水工字第 1010068429 號、101 年 6 月 8 日府

水工字第 1010070892 號函請監造單位督促承商進

行施作，且該府與監造單位黎明公司於 100 年 11

月至 101 年 8 月期間共發函 27 次，要求施工廠商

就可施作部分進行施作，然承包商仍未積極施作，

以致成效不彰。該府檢討設計廠商疏失部分依契約

規定處以懲罰性違約金服務費用總額 600萬元之 15

％，計罰 90 萬元；監造廠商處罰 7 萬 2,731 元；

另針對施工廠商品管不善情形，共處以懲罰性違約

金新台幣 100 萬元。 

(五)至於滯洪池土堤遭沖蝕之土砂流入池內，是否造成

滯洪池蓄水容量減少，降低原計畫目標效益乙節，

詢據該府水利處表示，依雲林縣政府 99 年 11 月椬

梧滯洪池水理分析報告，開挖後之蓄(滯)洪量 250

萬立方公尺，在不搭配抽水站運作條件下，可滿足

之 10 年重現期保護標準；惟因計畫需開挖之土方

量過大，經該府檢討工區內可暫置土方量，無法達

到 250 萬立方之開挖量，目前已完工驗收之滯洪池

所提供之蓄洪容量約為 173 萬立方公尺（約原計畫

目標之 69.2%）。但由於本計畫於椬梧滯洪池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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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已分別設置抽水規模為 10cms 及 4.5 cms 之輔助

抽水機，於外水高漲時，可輔助強制排除滯洪池內

積水。因此，滯洪池及抽水站之管理單位可結合滯

洪池管理與抽水機聯合運作強制排水，亦可符合原

計畫預定達到之蓄洪量 250 萬立方公尺之需求。 

(六)綜上，雲林縣政府未落實審查設計廠商工程細部設

計圖說，致設計成果與實地現況差異過大，開工後

變更設計頻仍，延宕計畫完成時程；並遲延辦理滯

洪池工程委託監造技術服務勞務採購發包作業，致

工程決標後無法立即開工施作；復未有效督促施工

廠商於邊坡坡面完成時，及時覆蓋植生，致滯洪池

土堤遭沖蝕之土砂流入池內，造成滯洪池蓄水容量

減少，而需另外設置抽水機，始能勉強達計畫目標

，均核有疏失。 

 

  

 

調查委員：楊美鈴、方萬富 

 

 

 


